臺中市青年高中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
家庭教育講座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
   家庭教育法、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、教育部第三期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(111-115 年)辦理。
2、 目標
     (一)提升學校體系家庭教育課程及輔導效能。
     (二)整合資源，普及家庭教育學習活動及宣導
3、 主辦單位：青年高中輔導組
四、實施方式： 
       (一)日期：114年11月21日(星期五)
       (二)時間：15:00-17:00
       (三)主題：兒童權利公約-鬼針草的吶喊
       (四)講師：林啟村
       講師學經歷簡介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主任調查保護官
       (五)地點：表演廳
五、經費需求：（經費概算表）
	項目
	單價
	單位
	數量
	金   額
	備   註

	講師費
	2000
	場
	2
	4,000
	

	雜支
	200
	批
	1
	200
	餐盒.咖啡

	交通費
	200
	趟
	1
	200
	

	總計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400元


   六、經費補助單位：經費來源由本校年度教訓輔經費$4,400元。
   七、本計畫陳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